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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高工委办发〔2020〕40 号

中共绵阳高新区工委办公室
绵阳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高新区电子商务发展扶持办法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永兴镇党委、政府，普明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，综合保税区、河

北—平武工业园，区级各部门，区属国有公司：

经区党工委、管委会同意，现将《高新区电子商务发展扶持

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中共绵阳高新区工委办公室 绵阳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

2020 年 1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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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新区电子商务发展扶持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快电子商务发展，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，进

一步推动电子商务应用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支持的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且工商注册、税收解缴、统

计关系在绵阳高新区内，运营状况良好，无违法经营行为。

（二）区内利用互联网从事信息服务、第三方运营服务及网

上交易等商务活动的电子商务企业，电子商务专业服务企业，建

设、运营电子商务公共创新服务平台、电子商务产业园区或孵化

器的企业，利用互联网开拓市场的传统工业和商贸服务企业。

第二章 工业企业转型政策

第三条 支持工业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开拓国内市场。对利用

电子商务实现年度新增国内销售额突破 100 万元、1000 万元、2000

万元的工业企业，分别一次性奖励 1 万元、3 万元、5 万元。

第四条 支持工业企业利用跨境电子商务方式开拓国际市

场。对通过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实现年度进出口额 100 万元、1000

万元、2000 万元的工业企业，分别一次性奖励 2 万元、5 万元、

1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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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支持工业企业依托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电子商

务。对首次通过指定的国内外知名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国内

国际贸易，且与该平台签订服务协议并已支付服务年费的工业企

业，一次性奖励不超过企业所交服务年费 50%，奖励上限为 3 万元。

第六条 支持工业企业自建网站开展跨境电子商务。对自建

独立网站开拓国际市场的工业企业，其年度销售额超过 100 万元、

1000 万元的，分别一次性奖励 5 万元、10 万元。

第三章 内贸电子商务政策

第七条 鼓励内贸电子商务平台做大做强。支持各类电子商

务平台发展建设，对年度成交额超过 2000 万元的电子商务平台，

奖励其平台建设费用的 10%，奖励额度不超过 5 万元。

第八条 鼓励内贸电子商务企业发展壮大。对年度线上销售

额首次超过100万元、500万元、2000万元的电子商务企业，分别

一次性奖励1万元、3万元、5万元。

第四章 跨境电子商务政策

第九条 鼓励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做大做强。对企业自建的跨

境电商销售平台，年度成交额超过 1000 万元，一次性奖励 10 万

元；对设立独立网站或独立页面的跨境电商企业，年度销售额超

过 200 万元，一次性奖励 5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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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支持企业开展海外推广。对应用国际搜索引擎和新

媒体等方式，进行海外推广的跨境电商企业及传统工贸企业，奖

励其实际发生费用的 10%，奖励额度不超过 10 万元。

第十一条 支持跨境电商企业依托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子商务

平台开拓国际市场。对首次通过指定的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子商务

平台开展经营活动，且与该平台签订服务协议并已支付服务年费

的跨境电商企业，一次性奖励不超过所交服务年费的 50%，奖励额

度不超过 3 万元；对通过第三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年度在线

交易额 30 万元以上的企业，一次性奖励 1 万元。

第十二条 鼓励跨境电商企业积极开展阳光化通关业务。支

持中小微企业利用绵阳市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开展进出口业

务，对通过绵阳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实现跨境电商进出口额累

计达 100 笔或金额达 10 万元的中小微企业，一次性奖励 1 万元；

累计达 300 笔或金额达 30 万元的企业，一次性奖励 2 万元。

第十三条 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发展壮大。对年度进口额首次

超过 100 万元、1000 万元、2000 万元的跨境电商企业，一次性奖

励 1 万元、3 万元、5 万元；对年度进口额超过 2000 万元的企业，

每增加 1000 万元，奖励 5 万元，奖励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对年

度出口额首次达到 100 万元、1000 万元、2000 万元的跨境电商企

业，一次性奖励 2 万元、5 万元、10 万元；对年度出口额超过 2000

万元的企业，每增加 1000 万元，给予 10 万元奖励，奖励金额不

超过 10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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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对通过绵阳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或指定平台报

关出口，且年度出口额实绩达到 30 万元的跨境电商企业，补贴其

实际发生国际物流费用的 30%，补贴额度每年不超过 30 万元。

对绵阳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到成都通关口岸发生的海关监管车

辆运输费用，按实际发生金额全额补贴物流企业。

第十五条 对在跨境出口目的国注册自有商标的跨境电子商

务企业，给予当年境外商标注册费用 80%的补贴，每家企业每年补

贴总金额不超过 20 万元。

第五章 配套服务政策

第十六条 支持绵阳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发展壮大。引导

跨境电商企业通过公共服务平台实现进出口额达到 1000 万元、

5000 万元、1 亿元以上的平台运营主体，分别奖励 5 万元、10 万

元、20 万元。

第十七条 鼓励电商服务企业提升服务规模。对为电子商务

企业提供平台开发、物流仓储、代运营、网络推广、拍摄等服务，

且年度服务收入超过400万元的电子商务服务企业，一次性奖励5

万元。

第六章 创新创业及人才政策

第十八条 经高新区电商孵化器孵化的电商企业，其线上年

销售收入达到 30 万元以上，按照 2000 元/家标准分别一次性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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孵化企业及孵化器。

第十九条 经高新区电商孵化器孵化的跨境电商企业，其销

售额超过 30 万元，按照 3000 元/家标准一次性奖励跨境电商孵化

器。

第二十条 对落户高新区的跨境电商高层次人才，可申请入

住人才公寓，享受绵阳及高新区相关人才政策；对获得高校和职

业院校跨境电商相关专业毕业证、继续教育认证或取得相关机构

以及阿里国际、亿贝等主流跨境电商平台专业认证，在高新区跨

境电商相关企业工作一年以上（以社保关系为准）的跨境电商人

才，每年奖励个人 2000 元。

第二十一条 支持电子商务、跨境电商服务机构组织开展行

业交流、讲座、论坛、展示交易、培训等活动，并根据活动具体

情况及成效给予补贴，年度补贴额度不超过 20 万元。

第七章 房租补贴

第二十二条 对经认定的新入驻高新区电商产业园的电商及

电商服务企业，按其实际使用场地面积每平方米实现销售（服务）

收入给予房租补贴。补贴标准为：第一年销售（服务）收入达到 1

万元/平方米，第二年销售（服务）收入达到 2 万元/平方米，第

三年销售（服务）收入达到 3 万元/平米，给予房租全额补贴；如

第二年销售（服务）收入在 1.5—2 万元/每平方米之间，第三年

销售（服务）收入在 2.5—3 万元/每平方米之间，给予 50%房租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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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。

第二十三条 对在孵企业销售（服务）收入总计达到 1 万元/

平方米，每年新培育孵化企业不低于 15 家，且履行了各项专业功

能的电商孵化器，按其实际使用面积给予全额房租补贴。

第二十四条 对履行了公共服务与综合服务专业功能的跨境

电商公共服务平台企业，按其实际使用面积给予全额房租补贴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二十五条 对国内外知名电商、跨境电商企业落户高新区，

采取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给予扶持政策。

第二十六条 区级财政每年设立“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”

1000 万元，由区财政预算安排，区经济发展局、区财政金融局按

各自职责共同管理。

第二十七条 企业当年发生非诚信行为，不得享受本政策。

第二十八条 本试行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。如法律、

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，从其规定，并可根据实施情况依法

予以评估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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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中共绵阳高新区工委办公室 2020年11月25日印发—


